关于报送2009年食品工程高、中、初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粤食协〔2009〕45号
全省食品行业各有关单位、有关企业：

根据广东省人事厅《关于设置广东省食品工程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的通知》（粤人发〔2009〕182号）精神，广东省食品工程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日常工作部门设在省食品行业协会秘书处。为做好2009年食品工程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按照《关于做好2009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粤人发〔2009〕164号）的要求，现将有关评审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条件和有关政策

（一）食品工程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执行《广东省轻工工程专业高、中、初级资格条件（试行）》（粤人发〔2008〕185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条件（试行）的通知》（粤人发〔2001〕89号）的有关规定。

（二）学历、资历条件执行《关于深化我省职称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粤人发〔2003〕178号）。职称外语条件执行《关于调整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粤人发〔2007〕120号）。计算机条件除符合《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粤人发〔2005〕177号）有关规定免试的人员外，其他人员申报评审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须取得3个模块的合格证书；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地级以上市单位的人员须取得4个模块的合格证书，县及县以下单位的人员须取得3个模块的合格证书；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地级以上市单位的人员须取得5个模块的合格证书，县及县以下单位的人员须取得4个模块的合格证书。

（三）省外来粤人员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按《关于做好2008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粤人发〔2008〕148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两个系列专业技术资格，按《关于明确当前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若干问题的通知》（粤人发〔2007〕19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在国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不受资历限制，按其实际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申报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资格，其在国外取得的业绩视为专业技术业绩。

（六）非公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相关材料由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直接报所在地县（区、市）人事部门。

（七）所有申报人员在提交申报材料时，一并提交在现工作单位缴交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原件，并由社保部门加具业务专用章，复印件一律无效。缴交社保单位和申报单位不一致的，不得申报。
（八）专业技术工作资历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09年8月31日。

二、申报评审程序

按《广东省轻工工程专业高、中、初级资格条件（试行）》（粤人发〔2008〕185号）附录规定执行；实行“双公示”制度，

即申报人所在单位务必在申报前公示申报人的申报条件，并在评审后公示评审结果，公示必须张贴于单位显著位置，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

三、申报评审材料要求

（一）申报人必须认真对照本资格评审标准和申报条件的要求，提交下列申报评审材料：
　　1. 如实填写《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以下简称《评审表》）1份。
    同时或不同时申报2个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的，还应把申报另一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表》作为申报本资格的附件一并提交。
    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转换后申报评审本资格的，还应把原岗位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表》作为申报本资格的附件一并提交。
　　2. 填写《（   ）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高级一式20份、中级一式15份、初级一式10份，其中原件1份。
　　3. 填写《广东省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信息录入表》（普通）1份及其数据文件。
　　4. 提交大1寸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1张，并贴在《贴资格证相片页》上。
　　5. 提交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报告》。高级（3000字以内）一式10份；中、初级（2000字以内）一式5份。主要对取得现资格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情况进行总结。一般应包括：基本情况（姓名、学历、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名称及时间）、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业绩成果情况、专业特长及经验体会、今后努力方向等。
　　6. 填写《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表》1份（由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填报）。
　　7. 对照评审范围的要求，在《评审表》等表格的相应栏目上，准确填写申报专业及资格名称。
　　8. 提交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各年度《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1份（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从人事档案中复印），并将各年度考核结果准确填入“评审表”相应栏目处。
　　9. 提交学历（学位）证书、非学历教育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任职聘书等复印件各1份，贴在《证书证明材料》相应粘贴页上。
　　10. 提交职称外语考试有效成绩证书（明）原件或免试证明材料，并贴在《证书证明材料》相应粘贴页上。
　　11. 提交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效成绩证书（明）原件或免试证明材料，并贴在《证书证明材料》相应粘贴页上。
　　12. 提交记载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完成继续教育情况，经同级政府人事部门审验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各1份，并贴在《证书证明材料》相应粘贴页上。
　　13. 提交反映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并与业绩成果材料一起装订成册。
　　14. 提交经单位核实确认的业绩成果（如获奖证书、成果鉴定证书等）的证书（证明）及佐证材料复印件各1份。对科研立项课题（项目），应提交课题立项申请表、结题报告或阶段性进展情况报告书（含主管部门组织的3位以上同行专家的审查鉴定意见），用“业绩成果”封面页装订成册。
　　15. 提交规定数量内的论文或著作原件及相关证书。
　　16. 破格申报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应对照“破格申报条件”，提交相关的破格申报材料。
　　17. 提交上述材料的复印件时，须经本单位人事部门验证、审核、盖章，经办人签名，并注明核实的年月日，并按要求进行分类、整理、装订。

18. 正确写好寄回本人单位人事部门的信封两个（每个贴足挂号邮资4.2元），用于邮寄评审结果通知或公示函，以及领证和清退材料通知。
（二）凡送审的申报材料一律用不易破损的硬纸皮档案袋密封并加盖骑缝章，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否则不予受理。评委会不受理的申报材料，将重新密封并加盖骑缝章后按原报送渠道退回。

（三）申报人员必须一次性提交符合要求的评审材料，送所在单位审核、公示。评审材料经单位报送评委会后，一律不得再对材料进行调整和补充。

（四）今年启用新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用表。申报人员可在南方食品医药网或广东人事厅网站下载，材料规格以表格上要求为准。

网址：http://www.southfp.com  或 http://www.gdrstgov.cn

八、评审收费

评审收费按《关于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的通知》（粤人发〔2007〕35号）的规定，对申报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每人缴交580元评审费；对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每人缴交450元评审费；对申报评审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每人缴交280元评审费。如评审获通过，另外缴交资格证书工本费8元/本（取证书时交）。

九、报送评审材料时间：

2009年8月16日至9月15日

十、报评地址：

报送材料地址：广州市水荫路52号1号楼三楼（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秘书处）

联系人：刘荔琛  梁华坚  曾初欢  

电话：020-37613581  37605985 37613130
注：本通知已在南方食品医药网（http://www.southfp.com）挂网公布。

附件：1.《广东省轻工工程专业高、中、初级资格条件（试行）》（粤人发〔2008〕185号）

          2.《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条件（试行）的通知》（粤人发〔2001〕89号）

3.《关于深化我省职称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粤人发〔2003〕178号）
4.《关于调整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粤人发〔2007〕120号）

5.《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粤人发〔2005〕177号）

6.《关于做好2008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粤人发〔2008〕148号）
7.《关于明确当前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若干问题的通知》（粤人发〔2007〕197号）

8.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 表

9.评委会评审通过人员公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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